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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雁塔区交通运输局

2017 年度部门决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西安市雁塔区交通运输局为区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负责辖区内交通运输行业管理工作。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关于交通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定全区交通发展规划，并负责监督实施。

2、负责全区交通运输的行业管理、运政管理和运输市场管理，做好辖区客运站场周边秩序和旅游客运市场整治；负责辖区道路普通货运许可，运输企业证照审批，车辆审验，校车审查监管，三类及以下激动车维修企业经营许可和监督管理；参与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的监督指导。

3、拟定和组织实施国家水上安全监督管理和防止船舶污染，船舶及水上设施检验，航行保障及行业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规和技术规范、标准等。

4、编制全区农村公路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全区农村公路的建设及建设质量的监督与管理工作。

5、负责治理公路超限运输的许可、实施及监督管理工作，承担运输从业人员诚信考核管理工作。

6、承担全区农村公路的养护、考核和管理工作，整治优化公路环境；负责路政管理工作，提高公路服务水平，服务统筹城乡发展；承担辖区农村公路的标志许可、增设平交道口许可，道路建筑控制区管线、电缆等设施埋没许可。做好公路工程招投标管理和设计变更。

7、承担国家、省、市公路重点建设项目的建设环境协调与保障工作。

8、负责全区交通战备及抢险救灾工作。

9、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我局下属单位西安市雁塔区公路管理站是法律授权执法单位。负责辖区内农村公路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农村公路建设和质量监督并承担农村公路的养护和管理工作。

下属单位西安市雁塔区交通运输管理站也是法律授权执法单位，负责辖区内道路运政管理和运输市场管理并做好辖区客运站场周边秩序整治。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西安市雁塔区交通运输局设行政单位1个；事业单位2个，其中：西安市雁塔区公路管理站为区全额财政拨款事业单位，西安市雁塔区交通运输管理站为区经费自理事业单位。

纳入本部门2017 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二级决算单位共有3个，包括：

	序号
	单位名称

	1
	西安市雁塔区交通运输局

	2
	西安市雁塔区公路管理站

	3
	西安市雁塔区交通运输管理站


三、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2017 年底，西安市雁塔区交通运输局人员编制63 人，其中行政编制4 人（交通局本级）、事业编制59人（区公路站23人，区交管站36人）；实有人员100人，其中行政6 人（交通局本级）、事业55人（区公路站23人，区交管站32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39 人（交通局本级2人，区公路站3人，区交管站3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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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7 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我局在区委的正确领导下，以文明执法为中心、以铁腕治霾为重心、以交通秩序管理为切入点，不断深化职能，有效落实行政效能革命，压缩经费开支，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1、农村公路养护

切实做到农村公路“三做好”，管理辖区道路加强对村公路日常养护的管理，加大日常保洁力度。雁环路修补坑槽，共修补路面约900平米。积极改善雁环路和鱼斗路的通行能力，满足沿线出行。同时强化其他县乡道的日常维护。定期上路巡查，检查公路桥梁整体全面通行状况，查漏补缺，及时解决发现各类问题。

2、行政许可及安全生产

市级事权下放以来，我局承接的主要事权为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经营许可。按属地管理原则，我局严格按照“五个一”工作流程开展许可工作，对辖区50400余辆货运车辆进行审批许可，并建立完善了卷宗档案和电子化备存。

校车安全管理

作为我区校车安全管理工作成员单位，一是多次组织雁塔区校车安全管理联席会议，对各成员单位下发“校车安全管理工作通知”、组织接送学生车辆专项摸排整治，

政务服务工作

深化行政效能革命，大力弘扬“店小二精神”狠抓“交通运输窗口”服务效能提升。

党建工作

切实加强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建工作水平，局支部严格落实上级党委工作安排要求，召开专题会议研究2017年党建工作，制定《2017年党建工作要点》和《党风廉政责任分工》，做到工作有计划，责任有分工。

五、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7 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本年度财政拨款收入1,483.84万元。其中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482.70万元，为区级财政当年拨付的公共预算资金财政拨款；其他收入1.14万元，为预算单位取得的除财政拨款收入以外的利息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358.25万元，增幅比例31%。主要原因为城南客运站周边秩序整治，公路养护资金、人员经费、养老、职业年金、公积金等费用增加。
本年度支出1,377.05万元。其中交通运输支出1,377.05万元，为基本支出与项目支出。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258.80万元，增幅比例23%。主要原因为城南客运站周边秩序整治，公路养护资金、人员经费、养老、职业年金、公积金等支出增加。

本年度收入构成情况。

本年度财政拨款收入1,483.84万元。包括财政拨款收入及其他收入。其中财政拨款收入中行政运行收入321.70万元，公路养护收入39.26万元，公路运输管理收入205.70万元，其他公路水路运输收入916.04万元；其他收入中行政运行收入1.14万元。

3.本年支出构成情况。

本年度支出1,377.05万元。包括基本支出与项目支出。其中项目支出中行政运行支出320.47万元，其他公路水路运输支出823.50万元；项目支出中公路养护支出39.26万元，公路运输管理支出103.47万元，其他公路水路运输支出90.35万元。

（二）2017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较上年都有增长。其中收入增长31%，支出增长23%。增长原因主要为城南客运站周边秩序整治，公路养护资金、人员经费、养老、职业年金、公积金等费用增加。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为1,377.05万元。包括基本支出与项目支出，其中项目支出中人员经费行政运行支出253.43，其他公路水路运输支出653.65万元，公用经费中行政运行支出67.04万元，其他公路水路运输支出169.85万元；项目支出中公路养护支出39.26万元，公路运输管理支出103.47万元，其他公路水路运输支出90.35万元。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143.97万元。包括人员经费与公用经费。人员经费行政运行支出253.43，其他公路水路运输支出653.65万元，公用经费中行政运行支出67.04万元，其他公路水路运输支出169.85万元

4．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2017年度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5．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2017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6．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7年度无政府采购支出。

（三）2017 年度“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总额4.40万元（交管站）。其中仅有公务用车维护费4.40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公务用车维护费用0.10万元，主要原因为车辆老旧，维修成本增加。2017年度无因公出国（境）团组，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4.40万元，保有公务用车2辆，无公务接待。

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占“三公”经费的0%；公务接待费支出0万元，占“三公”经费的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4.40万元，占“三公”经费的100%。具体情况如下：
2017年度无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二）公务接待费支0万元。其中：
1．2017年度无外事接待支出。

2．2017年度无国内公务接待支出。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4.40万元。其中：

1．2017年度无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2．2017年度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4.40万元，比上年决算增加0.10 万元，主要原因为车辆老旧，维修成本增加。2017 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开支维护费的公务用车保有量2辆。
六、2017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本部门对本年度农村公路养护工程及日常养护2个专项业务经费项目开展了绩效自评，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125.95万元。
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7年度无机关运行经费

（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2017 年末，本部门所属单位共有车辆2 辆(交管站）；单价5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单价10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2017 年当年购置车辆0辆；购置单价50 万元以上的设备0 台；购置单价10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
八、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西安市雁塔区交通运输局

2018年10月9日


